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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进展暨

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网”）2024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实施，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股、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674,738,168 股，并已于 2025 年 7 月实施完毕。公司控股

股东新华通讯社（以下简称“新华社”）与其全资子公司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投控”）签署《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的无偿划转股份数量进行了调整，约定将原协议中新华

社将其持有的公司 264,679,7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00%）无偿划转至新

华投控持有，修订为“新华社将其持有的公司 344,083,6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51.00%）无偿划转至新华投控持有”。

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新华社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新华投控合

计将持有公司 414,413,493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42%），新华网的直接

控股股东变更为新华投控，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新华社。

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前期基本情况

2025 年 6 月 12 日，新华社与新华投控签署原协议，新华社拟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 264,679,74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通过无偿划转的方

式转让给新华投控持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2025 年 6 月

17 日、2025 年 6 月 21 日、2025 年 7 月 21 日、2025 年 8 月 21 日、2025 年 9 月

20 日及 2025 年 10 月 21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摘要》《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新

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

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意见》《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2）、《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

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补充协议情况

（一）签署补充协议原因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股、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股，公司总股

本增至674,738,168 股，并已于2025年 7月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7 月 18 日 在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鉴于上述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新华社持有新华网股份由

264,679,740 股变更为 344,083,6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00%）。新华社与

新华投控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签署了《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补充协议，就原协议的无偿划转股份数量进行了调整，约定将原协议中新华社将

其持有的公司 264,679,7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00%）无偿划转至新华投

控持有，修订为“新华社将其持有的公司 344,083,6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00%）无偿划转至新华投控持有”。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新华投控

合计将持有公司 414,413,493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42%，新华网的直

接控股股东变更为新华投控，实际控制人仍为新华社。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划出方：新华通讯社

划入方：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划出方与划入方于 2025 年签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

1、将原协议“一、目标公司国有产权基本情况”中“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划出方直接持有目标公司 51%的股份，划出方拟将持有的新华网 51%股份

（264,679,740 股）无偿划转给划入方”修订为“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划出方直

接持有目标公司 51%的股份，划出方拟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51%股份（344,083,662

股）无偿划转给划入方”。

2、将原协议“四、股份划转方式”中“目标公司属于国家文化产业行业，

在符合国家关于出版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基础上，本次股份转让采取无

偿划转的方式，由划出方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51%的股份(264,679,740 股)无偿

划转至划入方持有。”修订为“目标公司属于国家文化产业行业，在符合国家关

于出版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基础上，本次股份转让采取无偿划转的方式，

由划出方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51%的股份(344,083,662 股)无偿划转至划入方持

有。划出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51% 股份完成过户之前，若因目标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或因任何其他合法原因导致划出方持有的目

标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划出方将持有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份，以无偿划转的方

式，划转至划入方持有。”

三、 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一）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转让股份数量

（股）

转让

股份

比例

（%）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新华通讯社 344,083,662 51 -344,083,662 -51 0 0

新华社投资

控股有限公

司

70,329,831 10.42 344,083,662 51 414,413,493 61.42

合计 414,413,493 61.42 0 0 414,413,493 61.42

（二）更新后的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名称 新华通讯社

受让方名称 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股份数量（股） 344,083,662

转让股份比例（%） 51

转让价格（元/股） 0

协议转让对价 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______

其他：本次转让为国有权益无偿划转，不涉及支付方

式问题。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无偿划转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新华投控系新华社全资子公司。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华投控已就本次补充协议的修改内容，同步修订了《收

购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意见》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网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2、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将由新华社变更为

新华投控，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新华社。本次控股股东变更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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